
崇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3 年度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事项主项 抽查事项子项

事项类别

（一般/重点）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1
对餐厨垃圾处理管

理情况的检查

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申

报以及定向收运情况的

检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是

否每年度向所在区（县）

绿化和市容部门申报本

单位餐厨垃圾的种类和

产生量；

2.是否将餐厨垃圾提供

给符合规定的单位、个人

收运或者处置。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

管理办法》第七条、第

十八条第三项，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五项

2
对餐厨垃圾处理管

理情况的检查

对餐厨垃圾收运单位收

运台帐以及收运申报情

况的检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餐厨垃圾收运单位是

否建立收运记录台帐；

2.是否每季度向区（县）

绿化市容部门申报上季

度收运的餐厨垃圾来源、

种类、数量和处置单位等

情况。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

项



序

号
抽查事项主项 抽查事项子项

事项类别

（一般/重点）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3
对餐厨垃圾处理管

理情况的检查

对餐厨垃圾处置单位处

置台帐以及处置申报情

况的检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餐厨垃圾处置单位是

否建立处置记录台帐；

2.是否每季度向区（县）

绿化市容部门申报上季

度处置的餐厨垃圾来源、

种类、数量等情况。

《上海市餐厨垃圾处理

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

项

4
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情况的检查

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

位定向收运以及是否建

立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

账的检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餐厨废弃油脂产生单

位是否将餐厨废弃油脂

提供给收运单位以外的

其他单位和个人收运，或

者放任其他单位和个人

收运；

2.是否建立餐厨废弃油

脂的记录台帐，如实记录

每日交送的餐厨废弃油

脂的种类、数量、时间、

相关单位名称。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

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序

号
抽查事项主项 抽查事项子项

事项类别

（一般/重点）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5
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情况的检查

对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单

位定向处置、合同备案

情况以及是否按要求开

启电子监控设备或者实

时联网、是否核对收运

联单与实际收运的餐厨

废弃油脂、是否建立餐

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的

检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餐厨废弃油脂收运单

位是否将餐厨废弃油脂

送交确定的处置单位处

置；

2.是否按要求办理收运

合同备案；

3.是否按要求将电子监

控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或

者实时联网；

4.是否将收运联单记载

的餐厨废弃油脂种类和

数量与车辆实际收运的

餐厨废弃油脂种类和数

量进行核对；

5.是否建立餐厨废弃油

脂的记录台帐，如实记录

每日收运的餐厨废弃油

脂的种类、数量、时间、

相关单位名称。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

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十八条第三款、第二

十条第一款、第二款、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

第一项



序

号
抽查事项主项 抽查事项子项

事项类别

（一般/重点）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6
餐厨废弃油脂处理

管理情况的检查

对餐厨废弃油脂处置单

位合同备案情况以及是

否按要求开启电子监控

设备或者实时联网、是

否建立餐厨废弃油脂记

录台账的检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餐厨废弃油脂处置单

位是否按要求办理处置

合同备案；

2.是否按要求将电子监

控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或

者实时联网；

3.处置单位是否建立餐

厨废弃油脂的记录台帐，

如实记录每日处置的餐

厨废弃油脂的种类、数

量、时间、相关单位名称。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

处理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二项、第

三十五条第一项



序

号
抽查事项主项 抽查事项子项

事项类别

（一般/重点）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7
对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情况的检查

对生活垃圾收运单位执

行行业规范和操作规范

情况的检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生活垃圾收运单位是

否使用专用车辆、船舶分

类运输生活垃圾；是否清

晰标示所运输生活垃圾

的类别；是否实行密闭运

输；是否安装在线监测系

统；

2.是否将已分类投放的

生活垃圾混合收集、运

输；是否将危险废物、工

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等

混入生活垃圾；

3.是否按要求将需要转

运的生活垃圾运输至符

合条件的转运场所。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第三十条，第六

十条

8
对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情况的检查

对生活垃圾处置单位执

行行业规范和操作规范

情况的检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生活垃圾处置单位是

否保持生活垃圾处置设

施、设备正常运行；

2.是否按照技术标准分

类处置生活垃圾。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六十一

条



序

号
抽查事项主项 抽查事项子项

事项类别

（一般/重点）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9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

的检查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

备案手续、签订房地产

经纪服务合同以及是否

擅自对外发布房源的检

查

一般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专业结

构核查等

1.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否

按规定向房地产交易管

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2.是否按规定办理租赁

合同登记备案；

3.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

是否由从事该业务的一

名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两

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

名；

4.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

合同前，是否向交易当事

人说明和书面告知规定

事项；

5.是否擅自对外发布房

源信息。

《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

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

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

项，《上海市居住房屋

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

法》第二十条、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三条第三项、第三

十三条第四项、第三十

五条


